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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導入 PFI 模式之探討

－以新北市替換節能路燈為例
本文主要以新北市政府推動 PFI 制度，解決地方財政困窘，改善用路人照明設備，針對推動架構、

目的、效益及可行性評估作簡述說明，並於執行過程中所遭遇難題及建議解決之道，同時希冀新提

案能獲各界支持，繼現行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模式再創新的里程碑。

　魏梅英（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會計室股長）

壹、前言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

府）民國 99 年升格為直轄市

後，財政更加嚴峻，為紓解政

府財政困難並滿足市民之公共

服務需求，市府創全國之先例，

推動替換節能路燈導入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以 下 簡 稱

PFI）模式，透過引進民間專

業、創意、活力參與公共建設，

以達到提前讓民眾享受優質公

共服務之目標，並藉此維持建

設產業動能，促進經濟發展，

創造就業機會。

貳、替換節能路燈導

入 PFI 模式概述

一、推動緣起

（一）PFI 制度，中譯稱「民

間融資提案制度」，起

源於英國，後被日本等

國仿效，在國外行之有

年，並已有相當成效。

PFI 指政府與民間機構

間以長期契約方式約

定，由民間機構投資興

建公共設施資產，於營

運期間政府再向民間機

構購買符合約定品質公

共服務，並給付相對費

用。

（二）新北市經統計共計約 21

萬盞路燈分別由 29 個

區公所進行維護，依據

101 年度決算資料，市

府在道路照明所耗費之

費用每年約 5.3 億元。

經過初步評估結果，若

使用 PFI 模式推動節能

路燈置換及維護計畫，

相較於傳統每年編列大

量預算的方式，除可大

幅降低市府風險損失

外，也同時有效減輕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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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負擔，配合縝密的管

理制度及契約規範，實

為可行。推動架構如圖 

1。

（三）此計畫透過 VfM（Value 

for Money）評估手法，

以 PFI 模式替換節能路

燈可大幅減少市府維護

成本、初期興建巨額財

政負擔及人力資源匱乏

問題。市府目前將傳統

路燈以 PFI 模式更換為

節能路燈後產生以下效

益：

1. 降低置換節能路燈興建成

本。

2. 減少路燈用電，減少電費

支出。

3. 減少負擔路燈維修成本和

人力。

4. 響應環保，節能減碳，減

少電力公司發電負載和發

電成本。

二、定性評估作業

（一）經由定性評估決定是否

採用 PFI 模式進行，評

估面向如下：

1. 可行性：包含可以長期契

約訂定成果規範、財源規

劃、付費機制、價格調整

彈性等。

2. 有利性：包含具創新及

增進效益之優勢、民間具

提供服務之能力、付費機

制具提升民間服務水準誘

因、興建營運各階段介面

具整合效益、具風險合理

分攤之效益等。

3. 可達成性：包含民間參

與之誘因及競爭性、民間

完成計畫之財務及技術能

力、市場接受之程度、主

辦機關之計畫管理能力

等。

（二）此案依上述三項及興辦

目的等四大面向共擬具

19 項評估因子，經過

定性評估結果為條件可

行，仍需藉由舉行廠商

座談會，並以公開招標

最有利標方式，找出具

充分技術能力之業者，

以確保此案圓滿達成計

畫目標。

三、定量評估作業

（一）經由定量評估檢視 PFI

的全生命週期成本是否

低於傳統政府採購模式

 圖 1　PFI 計畫案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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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58

主計月刊︱第 731 期︱ 2016.11

論述 》預算•決算

之 PSC（Public Sector 

Comparator，公部門比

較基準值）成本，倘有

「公帑節省之價值」

VfM，表示此計畫由民

間機關來做較比政府以

傳統自辦採購為佳。

（二）評估面向

1. 參數與假設條件設定：包

含特定合約期間、通貨膨

脹、折現率及內部報酬率

等數值設定。

2. 建立兩模式實質現金流基

礎成本：包含 PSC 全程成

本實質現金流計算、PFI

之政府均付款實質現金流

計算。

3. 建立兩模式名目現金流基

礎成本及淨現值：包含

PSC 全程成本名目現金流

及淨現值計算、PFI 之政

府均付款名目現金流及淨

現值計算、兩模式之基礎

成本淨現值差額【A】。

4. 風險成本的建立：包含風

險期望值計算、專案風險

分配、兩模式之政府承

擔風險損失淨現值差額

【B】。

5. VfM 定量評估模擬上述之

【A】+【B】：此階段將

上述基礎成本及風險成本

的建立，並且透過折現機

制換算後，將金額換算於

同一水準下比較，即可得

知 PSC 模式及 PFI 模式辦

理何者較優，而 PFI 模式

優於 PSC 模式之差額，即

為 VfM 值，又稱為公帑節

省價值，如圖2、下頁圖3。

（三）定量評估結果

1. 現行採購方式：係以 101

年市府 29 個區公所路燈

維護（約 2.2 億元）及電

費（約 3.1 億元）決算金

額為基礎推估成本，每年

所需經費約為 5.3 億元，6

年所需經費總計31.8億元。

2. PFI 採購方式：

(1) 因涵蓋之照明設備約

現有各區公所維護數

量之 9 成，故各區公

所 6 年間仍需編列約

1.2 億元維護其餘 1 成

之照明設備。

(2) 未來 6 年所需電費非

在 PFI 採購範圍仍由

機關支付電費約 10.2

億元。

(3) 考量改採 PFI 模式推

圖 2　政府採購模式 VS. PFI 模式

VS. PFI 

(a1)

(b1)

(a2)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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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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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以不加現行採購方

式預算規模下，此案

可使用採購預算金額

為 31.8 億 元 -1.2 億

元 -10.2 億 元 ＝ 20.4

億元。

3. 傳統政府採購方式：假設

依上述 1 至 5 的計算暫不

考量折現值所需經費約

40.7 億元，由上述成本分

析可知採用 PFI 模式不僅

可替換節能路燈，亦可以

省下 8.9 億元預算。

4. 考量降低市府履約損失的

風險外，亦可創造出良性

競爭之產業環境，並採以

南區與北區兩家承商維護

管理模式，經過一連串財

務設算，南、北區之 VfM

值分別為 23.16％及 23.89％

皆大於零，故此案經 VfM

定量評估結果為可行。

四、招決標成果

此案以採購法第 99 條辦

理，南北區 2 標採購預算金額

共計 20.4億元，履約期間 6年，

於 103 年 9 月 3 日順利決標，

乃創全國第一。

參、問題討論與建議

一、PFI 適法性方面

目前國內法制環境，如推

動項目符合促參法第 3 條（特

定公共建設範圍）及第 8 條（民

間參與方式）規定者，依促參

法辦理，非屬促參法規定者，

則依其他法令（如政府採購

法、住宅法）等辦理，此案經

 圖 3　VfM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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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我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導入 VfM 評估模式之建置」，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

託專業服務案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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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函釋，路燈非屬促參法

第 3 條公共建設範圍。非屬促

參法者，可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專業服務之勞務採

購、以財物採購以適用最有利

標方式或採購法第 99 條規定辦

理。經市府考量適法性後，擬

以採購法第 99 條最有利標方式

辦理。長遠來看建議主管當局

應對 PFI 制度推動案件設立專

法，以符合推動案件特性及合

法性，但考量國內氛圍，立法

院設立專法需耗時甚久，短期

而言可於現行促參法及採購法

增修條文，提高立院通過可行

性，讓推動機關有所合法依循。

二、預算編審方面

原由市府以逐年例行性編

列電費及維護費 5.3 億元，於

預算審議期間逕由議員審議即

可，惟採用 PFI 制度後需依預

算法第 34 條及第 39 條編列方

式呈現，需將此案列為新興重

大施政計畫及中程資本計畫，

預算審查前必須先提送成本效

益分析報告予議會進行說明取

得同意。另涉及到預算法第 7

條及第 8 條預算支出未來承諾

授權規定，更增添通過的困難

度。為使新提案順利通過，除

了依上述預算法規定辦理外，

市府應事先提送完整研究計畫

書讓議員充份瞭解此案推動的

必要性及可行性且無增加原有

經費，積極爭取提案通過，再

編入預算，避免於預算審議期

間遭到議會杯葛引起更大波瀾。

三、效益評估方面

PFI 模式於國內針對效益

評估機制未成熟，於進行定性

及定量評估分析時缺乏可參考

之作業流程手冊。為了提供客

觀、合理及完整相關數據資料

庫進行評估作業，建議主管當

局整合國內現有促參案財務評

估審議機制，適度取代 PFI 模

式部分功能，並參考英國、澳

洲、日本等國評估方式，找出

符合本國國情之方法，以利未

來推動此制度之關鍵。

肆、結語

公共建設是需要長期被肯

定及支持，才能帶給人民好的

服務品質，鑑於財政壓力吃緊，

法定支出、社福支出及教育支

出逐年增加下，已經嚴重排擠

公共建設預算，若能藉以民間

力量共同推動公共建設，引進

創新思維，並導入新財務規劃

模型，改變付款機制，達到節

能減碳救地球使命。另外希望

PFI 制度適法性能得以完備，

新提案的推動不因預算編審方

式改變遭到議會關注而杯葛，

效益評估過程得以提供作業流

程手冊及更客觀、更精確資料

庫參考，亦期待繼獎勵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模式後，PFI 模式對

公共建設服務創造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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